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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4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7-107 

小计  548.36 750.00 - -387.44  

公司董事会对

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1、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往年关联交易数据及未

来的潜在交易做出的预测，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

一定的差异。 

2、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后续的关联交易预计应谨慎预测，尽量缩小预计和实际发生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

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少于预计金额，均为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后续的关联交易预计应谨慎预测，尽量缩小预计和实际发生的差

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一： 

名称：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八都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 8号  

法定代表人：沈小平  

注册资本：21,96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19 日  

营业期限：至 2028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范围：通信电缆、光缆及附件、铁路数字信号电缆及光缆、轨道交通用

电缆及光缆、宽带网附件、通信用高分子网状式柔性子管生产销售；光通信设备

销售；废旧金属回收（危险废物除外）；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经营）；服装服饰销

售；对实业投资；自有房屋租赁；有色金属、塑料管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方二： 

名称：江苏吴江苏州湾大酒店有限公司 

住所：吴江区松陵镇迎宾大道 518 号 

法定代表人：沈小平  

注册资本：388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12 日 

营业期限：至 2063 年 07 月 11 日 

经营范围：住宿服务；健身水疗服务；游泳馆服务；票务代理；打印、复印

服务；会议服务；食品零售；日用百货、工艺品、服装服饰的销售；房屋租赁；

保健服务；生活美容和美发服务；棋牌服务；餐饮服务；干湿洗服务；旅游交通

运输及旅游服务；洗浴服务；旅游纪念品销售；烟草零售；酒吧服务；停车场管

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方三： 

名称：杭州义益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9号 1幢 B208 室 

法定代表人：李华 

注册资本：3529.4118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1 月 16 日 

营业期限：至 2042 年 0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通信产品、监控产品、传感器、智能门禁系统、智能

锁；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系统集成、

电子产品、智能门禁系统、智能锁；工程承包：自动化控制系统、监控系统、智

能门禁系统、智能锁系统、通信工程、安防工程；现场安装、维修制冷设备；批

发、零售：通信产品，监控产品，传感器，智能门禁系统，智能锁，仪器仪表，

制冷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除电子出版物）。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通鼎集团目前持有公司 37.61%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与通鼎集团

存在关联关系。 

苏州湾大酒店为通鼎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与苏州湾大酒店存在关联关系。 

杭州义益为通鼎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与杭州义益存在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通鼎集团资产总额 327,202.04 万元，净资产为

76,134.81 万元，营业收入 219.02 万元，净利润 20,311.56；苏州湾大酒店资产

总额 61,206.95 万元，净资产为 40,359.32 万元，营业收入 7,373.40 万元，净

利润-4,978.57 万元；杭州义益资产总额 10,817.90 万元，净资产为 8,636.60

万元，营业收入 6,059.13 万元，净利润 646.26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

计）。本年度公司预计与通鼎集团、苏州湾大酒店、杭州义益的关联交易规模较

小，公司根据对上述关联公司的交易情况、经营情况分析，认为上述关联公司的

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通鼎宽带向通鼎集团出售产品（通鼎宽带生产的跳纤、网络柜、综合集装架

等），并由通鼎集团售至电信运营商。通鼎集团售至电信运营商为平价销售，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通鼎互联及子公司与通鼎集团及其子公司之

间的房屋租赁，租赁费用参考市场价，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公

司及子公司向苏州湾大酒店采购餐饮住宿会议等服务，采购价格参考市场价，不

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通鼎互联及子公司向杭州义益采购 MES 系统， 

MES 系统（设备管理）和动力环境系统，采购价格市场价，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

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通鼎集团、苏州湾大酒店、杭州义益的日常关联

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行为是各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的，均

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持续性、经常性的关联交易，日

常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和采购的比重较低，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存在向关

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2019 年，预计将发生关联交易不超过 1,389.65 万元，金额较小，公司不会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决策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价格系参照市场


